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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鹿港鎮體育場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

修正條文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第五條  

凡申請使用本場作各種活動者，應依下

列規定並向本所辦妥申請手續後，始得

使用： 

一 借用本場各場所必須於使用日期十

五日前向本所提出申請。 

二 申請書函應檢附申請表及計畫書或

活動內容簡介。申請單位超過兩單位

時，得由本所排定順序或以先提出申請

者優先，但經本所專案核准之申請案不

受上述申請期限之限制。 

三 如需售門票者，應經由本所核准並通

知使用單位辦妥使用手續後使用。 

四 使用本場各設施應於接到核准通知

一星期內繳納場所使用費及保證金。 

五 使用單位所擬定舉辦之項目，應依規

定事先陳報有關單位核備。 

第五條  

凡申請使用本場作各種活動者，應依下

列規定並向本場辦妥申請手續後，始得

使用： 

一 借用本場各場所必須於使用日期十

五日前向本場提出申請並繳納訂金新臺

幣一千元。 

二 申請書函應檢附申請表及計畫書或

活動內容簡介。申請單位超過兩單位

時，得由本所排定順序或以先提出申請

者優先，但經本所專案核准之申請案不

受上述申請期限之限制。 

三 如需售門票者，應經由本所核准並通

知使用單位辦妥使用手續後使用。 

四 使用本場各設施應於接到核准通知

一星期內繳納場所使用費及保證金。 

五 使用單位所擬定舉辦之項目，應依規

定事先陳報有關單位核備。 

文字修正及修正

為免收場地借用

申請訂金。 

第六條  

各機關團體或私人使用本場各場所收費

標準如下： 

一 借用田徑場（含中央草地）出售門票

者，應繳納場地使用費為售票總額十分

之一金額。如售票總額十分之一低於每

日新臺幣一萬元者，以每日新臺幣一萬

元計繳之。 

二 使用田徑場（含中央草地）必須預繳

保證金每日新臺幣一萬元整，借用其他

場地必須預繳保證金每日三千元整，活

動結束，次日經查場地恢復清潔、物品

維護完整，並無違反使用場地之規定者

無息退還。 

三 田徑場（含中央草地）每場場地使用

費新臺幣五千元整(每場以四小時計

算，超過四小時不足八小時者，以兩場

第六條  

各機關團體或私人使用本場各場所收費

標準如下： 

一 借用田徑場（含中央草地）出售門票

者，應繳納場地使用費為售票總額十分

之一現金或以金融業為付款人之即期支

票。如售票總額十分之一低於每日新臺

幣一萬元者，以每日新臺幣一萬元計繳

之。 

二 使用田徑場（含中央草地）必須預繳

保證金每日新臺幣一萬元整，借用其他

場地必須預繳保證金每日三千元整，活

動結束，次日經查場地恢復清潔、物品

維護完整，並無違反使用場地之規定者

無息退還。 

三 田徑場（含中央草地）每場場地使用

費新臺幣五千元整(每場以四小時計

修正文字及繳納

場地使用費之形

式。 

 

因應審計部臺灣

省彰化縣審計室

審核民國 107 年度

運動場館管理維護

情形審查本鎮運動

場館收費管理規

範—彰化縣鹿港

鎮體育場使用管

理自治條例，其收

費基準迄今已逾 3

年未辦理定期檢

討。 

為建立場地借用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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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計，餘類推)、水電費每場新臺幣二千

元整;夜間使用(十八時起)每小時增收 

電費新臺幣一千元整。 

四 網球場、籃球場每場場地使用費應繳

新臺幣三千元整(每場以四小時計算，超

過四小時不足八小時者，以兩場次計，

餘類推)水電費每日新臺幣二千元整；夜

間使用(十八時起)每小時增收電費新臺

幣五百元整。 

五 借用門口廣場、拱門廣場每場場地使

用費新臺幣二千元整(每場以四小時計

算，超過四小時不足八小時者，以兩場

次計，餘類推)、水電費每日新臺幣二千

元整;夜間使用(十八時起)每小時增收

電費新臺幣五百元整。 

六 各機關團體長期租用本場各場所，必

須訂定租約，繳交場租，且每次租約不

得超過二年，並依房間場地面積大小不

同，未達八十平方公尺者每月租金三千

元，八十平方公尺以上未達一百五十平

方公尺者每月租金四千元，一百五十平

方公尺以上者每月租金五千元，並分擔

水電費用。電費之計算於使用前由雙方

抄錄、簽章使用前電表度數，使用完後

再依照電表上度數由雙方抄錄，以實際

核算使用度數為根據收取。水費每間每

月酌收三百元整。 

七 各型車輛應停放於指定停車場，除本

場外，借用單位不得收費。 

八 其他新增、新建設施，其相關收費標

準，由本所另定之。 

九 短期租借者，若需大型用電或用電需

求大，須自行向台灣電力公司申請臨時

用電或自備發電機。 

算，超過四小時不足八小時者，以兩場

次計，餘類推)、水電費每場新臺幣二千

元整;夜間使用(十八時起)每小時增收 

電費新臺幣一千元整。 

四 網球場、籃球場每場場地使用費應繳

新臺幣一千元整(每場以四小時計算，超

過四小時不足八小時者，以兩場次計，

餘類推)水電費每日新臺幣二千元整；夜

間使用(十八時起)每小時增收電費新臺

幣五百元整。 

五 借用門口廣場（含停車場）每場場地

使用費新臺幣二千元整(每場以四小時

計算，超過四小時不足八小時者，以兩

場次計，餘類推)、水電費每日新臺幣二

千元整;夜間使用(十八時起)每小時增

收電費新臺幣五百元整。 

六 各機關團體長期租用本場各場所，必

須訂定租約，繳交場租，且每次租約不

得超過二年，並依場地大小不同，小間

每月租金二千元，大間每月租金三千

元，並分擔水電費用。電費之計算於使

用前由雙方抄錄、簽章使用前電表度

數，使用完後再依照電表上度數由雙方

抄錄，以實際核算使用度數為根據收

取。水費每間每月酌收三百元整。 

七 各型車輛應停放於指定停車場，除本

場外，借用單位不得收費。 

八 其他新增、新建設施，其相關收費標

準，由本所另定之。 

九 短期租借者，若需大型用電或用電需

求大，須自行向台灣電力公司申請臨時

用電或自備發電機。 

公平性及減輕財政

負擔，允宜檢討評

估場館人事費、水

電費、維修費等支

出情形，並依使用

者付費與成本效益

分析原則等研議檢

討本鎮體育場收費

基準，俾增裕收入

及減少支出。 

收費標準予以修

正。 

第七條  

為活化本場設施，各機關、團體如辦理

下列活動或會務，本所得免收費提供場

地使用，並依本自治條例辦理： 

一 辦理各項體育、文化、藝術、教育、

慈善等公益或非營利活動。 

二 推動民俗，加強社區精神倫理建設及

第七條  

為活化本場設施，各機關、團體如辦理

下列非營利活動或會務，本所得減半收

費提供場地使用（含辦公場所），但仍

需收水電費並依本自治條例辦理： 

一 辦理各項體育、文化、藝術、教育、

慈善等公益或非營利活動。 

修訂特殊情形辦

理活動短期借用

場地者得免收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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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生活品質等活動。 

三 配合政府施政、政令宣導等活動。 

四 公所及所屬機關舉辦與業務有關之

活動，若無上級等相關單位支助經費者。 

五 公益社團或其他公益團體，舉辦與其

業務有關之活動而使用本所各場地者，

若無其他機構、個人支助經費或收取入

場費用者。 

六 其他經專案簽准之非營利活動。 

依前條第一項第六款租用本場辦公場所

者，辦理前項活動或會務，本所得減半

收取租金，但仍需收水電費。 

二 推動民俗，加強社區精神倫理建設及

提升生活品質等活動。 

三 配合政府施政、政令宣導等活動。 

四 其他經專案簽准之非營利活動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特殊情形長期租

用辦公場所者得

減半收費。 

 


